   普惠类兑现清单(71)

	事项名称
	绿色建筑奖励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内注册、纳税、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（建设单位）。

	
	2
	在示范区内建设的非财政投资项目。

	
	3
	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取得施工许可。

	
	4
	绿色工业建筑经审定达到国标二星级及以上运行标识的项目；绿色民用建筑经审定达到省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项目。

	
	5
	项目竣工验收使用满一年。

	补贴标准
	1
	绿色工业建筑经审定达到国标二星级运行标识的项目
	按照建筑面积给予100元/㎡奖励，且每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；

	
	
	绿色工业建筑经审定达到国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项目
	按照建筑面积给予150元/㎡奖励，且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。

	
	2
	绿色民用建筑经审定达到省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项目
	按照建筑面积给予100元/㎡奖励，且每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
	印证材料
	1
	项目备案文件

	
	2
	施工许可证

	
	3
	绿色建筑星级运行标识证书

	
	4
	建设管理部出具意见

	受理部门
	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

	业务部门
	建设管理部

	会审部门
	行政审批局、政策法规事务部、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
注
	


